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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背景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关于印发深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

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建城〔2022〕29 号）、《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23〕217 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

省水利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印发广东省推进县城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方案的通

知》（粤建城〔2024〕114 号）提出的工作要求和制定的目标任务，按照《黑臭

水体整治工作指南》、《关于做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工作的通知》制定

的技术路线，仁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委托广东韶院检测有限公司对矮岭头

村小排渠开展了水质检测，并委托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水质监测总结报告，总结分析结果主要用于辅助判定矮岭头村小排渠黑臭水体整

治初见成效的情况。 

1.2 编制依据 

（1） 本项目委托合同；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2021 年

11 月 2 日）；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关于印发

深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建城〔2022〕29

号）； 

（4）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工作的

通知》（环办水体函〔2023〕217 号）； 

（5）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广东省水利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印发广东省推进县城黑臭

水体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建城〔2024〕1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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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 

（7）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城市黑臭水

体整治效果评估工作的通知》（建办城函〔2017〕249 号）。 

1.3 水质监测要求 

按照《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环境保护

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工作的通知》（建办城函〔2017〕

249 号）要求，若公众调查满意度在 60%~90%的，需要将水质监测结果作为辅

助判断依据。 

水质监测原则上可沿黑臭水体每 200~600m 间距设置检测点，但每个水体的

检测点不少于 3 个，取样点一般设置于水面下 0.5m 处，水深不足 0.5m 时，应设

置在水深的 1/2 处，取多个检测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 1 次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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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矮岭头村小排渠水质监测总结 

2.1 水体整治概况 

矮岭头村小排渠整治前为轻度黑臭水体，黑臭成因主要为生活污水直排、底

泥淤积和岸带沿线垃圾污染。整治工程措施主要包括控源截污、内源治理，建设

内容包括：（1）新建污水收集管网 520.30m；（2）清理涌沟淤泥 60m3；。 

截止目前，矮岭头村小排渠汇水区域内已完成污水收集管网建设，现状无污

水直排；渠内底泥定期清理，无底泥淤积；经检测，水体整治效果良好，水质达

标。 

2.2 水质监测情况 

2.2.1 目的和意义 

根据按照《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环境

保护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工作的通知》（建办城函

〔2017〕249 号）有关要求，专业机构水质监测结果可以用于黑臭水体级别的判

定；公众评议存在争议的，或黑臭水体影像范围内无常住居民的，可委托第三方

水质检测机构按上述通知要求进行水质监测，并附整治前后影像或照片资料，作

为辅助判断依据。 

2.2.2 监测频率和布点 

根据按照《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环境

保护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工作的通知》（建办城函

〔2017〕249 号）有关要求，原则上沿黑臭水体每 200~600m 间距设置监测点，

且每个黑臭水体的监测点不少于 3 个。此外，对于取样点要求设置于距离水面深

0.5m 处，若水体水深不足 0.5m，则应设置在水深 1/2 处。 

监测断面的设置应能有效反映黑臭水体整治总体效果，矮岭头村小排渠水质

监测点已尽可能避开死水区、回水区和排污口，尽量选择水面宽阔、水深适中、

水流顺畅、水质稳定的河段。本次监测点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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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矮岭头村小排渠水质监测点位置图 

2.2.3 水质结果分析 

2025 年 6 月 13 日，仁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委托广东韶院检测有限公

司对矮岭头村小排渠开展了水质检测，检测指标包括透明度、溶解氧、氨氮、氧

化还原电位，经检测水体水质良好，不黑臭，具体检测结果如下： 

表2-1 矮岭头村小排渠水质监测数据统计表 

检测时间 
检测 

点位 

检测指标 

黑臭

程度 透明度（cm） 溶解氧（mg/L） 氨氮（mg/L） 

氧化

还原

电位

（mv） 

2025 年 

6 月 13 日 

上游 46 4.65 3.84 285 
无黑

臭 
中游 52 4.69 2.97 278.2 

下游 52 4.72 3.43 277 

注：当透明度以“>水深”表示水体可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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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论与下一步工作计划 

3.1 结论 

根据水质监测结果显示，矮岭头村小排渠整治工程完工后，水体的透明度、

溶解氧、氨氮、氧化还原电位等 4 项指标的评估值达到“不黑不臭”标准。 

3.2 下一步工作计划 

（1）加强执法、严格审批，杜绝水体两岸新建排污口对河道产生新的污染

源，确保水体水质逐步改善。 

（2）完善村居垃圾收集制度，减少进入水体的污染物。 

（3）加强对河涌周边居民的宣传教育，提高保护环境意识，共同保护水环

境，从而巩固整治工程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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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矮岭头村小排渠水质检测报告--2025

年 6 月 

 


	封面
	矮岭头村小排渠水质监测总结报告
	第一章 概述
	1.1 背景
	1.2 编制依据
	1.3 水质监测要求

	第二章 矮岭头村小排渠水质监测总结
	2.1 水体整治概况
	2.2 水质监测情况
	2.2.1 目的和意义
	2.2.2 监测频率和布点
	2.2.3 水质结果分析


	第三章 结论与下一步工作计划
	3.1 结论
	3.2 下一步工作计划

	附件：矮岭头村小排渠水质检测报告--2025年6月


